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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岁末，回过头来，梳理一年的过程，是我们在
行进途中不忘初心的温故知新。近日，由国家语言资
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

“汉语盘点2014”活动揭晓榜单。在9个候选字当中，
“法”拔得头筹，成为2014年度国内字。

“法”成为年度字，与法治的里程碑——四中全
会，不无关系。无论是聂树斌案的异地复查，还是呼
格吉勒图时隔18年的沉冤昭雪，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图景下，一桩桩案件背后，是法治的阳光，穿透“法
治雾霾”，照到坚实的大地上，让更多老百姓能够感受
到它的温暖，更是法治的种子在人们心中发芽，法治
思维的步步养成，逐渐成为一种神圣的信仰。

而这，有赖于法治元素的不断完善。从提出建立
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塑造“法无禁止即可，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政府，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
界；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迈过“地方化”和“行政化”

两道坎，一头挑起司法公信，一头挑起司法公正；再到
确立“宪法日”，让宪法这一根本大法走向每一个公
民，形成知法、守法、信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法治的

“全链条”，每一层堤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固。
当然，无论是顶层的设计，还是信仰的建立，无一

不依赖于改革。改革和法治，分别是近两届中央全会
的主题，而这，也揭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辩证法：
用改革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为改革大船护航。法
治，它既是凝聚改革共识的粘合剂，也是保证改革大
船不偏离航道的指南针，更是降低改革成本的蓄水
池。一言以蔽之，法治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
之义，

即将到来的2015年，一定意义上，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元年。在这个元年里，我们需要更多、更细
致的改革措施，也需要更多的改革担当者，让法治像
呼吸一样，成为人们自然的行为。

最近，央视记者联合专业研究机构对我国部分地表水取
样检测时发现：抗生素含量惊人。甚至在南京居民家中的自
来水也有抗生素检出。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山东鲁抗医药”
向京杭大运河大量偷排抗生素污水，浓度超自然水体10000
倍。南京水务集团回应称，目前供水达标，国家饮用水标准
并无抗生素指标检测标准，一般地方水务集团也没有仪器和
设备可以检测水中的抗生素含量。

央视暗访揭示的问题并不让人意外，就在今年初，《科学
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已有约68种抗生素在地表
水环境中被检出，有些水体的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
百纳克，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
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工业发达
的国家则小于20纳克。

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与目前国内的抗生素滥用有很大
关系。抗生素滥用是我国医疗卫生业中饱受诟病的问题，中
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
的10倍。而在养殖业，抗生素滥用同样严重，我国每年生产
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近一半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
业，兽用抗生素用量远远超过了动物治疗疾病的需要量。大
量的抗生素通过食物链循环，排入自然界，渗入饮用水，从而
带来莫大的安全隐患。

抗生素污染饮用水源，形势已是如此严重，但更严重的
是应对措施的空白。就像南京水务部门所披露的，由于缺乏
国家标准，明明存在健康隐患的含抗生素自来水，竟然是达
标的，水务部门平时从来不对此进行检测。而对于鲁抗医药
等抗生素生产企业，废水的排放也没得到严格的监控。对于
养殖业而言，无节制抗生素鲜有受追究的个例。如此大面积
的“不设防”，无疑是对公共卫生安全职责的弃守。

从国际经验看，想要从污水处理环节消除抗生素残留，
技术上非常之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控制。例如近几
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对养殖业“限抗”升级，2006年欧盟
就全面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生长素、抗生素，美国从2014年起，
用3年时间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生素。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首要任务是全面查清抗生素污染水
体的现状，研究水体抗生素残留可能带来的环境和公众健康
风险。然后有的放矢，拿出应对之策。包括遏制医疗业抗生
素滥用，完善过期药品回收处理机制；建立更严格养殖业用
药规范，寻找抗生素替代措施；严把制药企业排污关；完善水
质监测监控，等等。

抗生素污染饮用水，不能只是实验室里的故事，不能只
出现在科研论文当中，以积极的政策排解此一社会风险，是
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监管打折酿惨剧
问责不能再打折

□陈尚营 姜刚

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日前发布调查报告，今年8月19日
致27人死亡的淮南市谢家集区东方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是一起责任事故，造成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是非法越界开
采，时间近4年。调查认定，淮南市国土资源局对小煤矿超
层越界开采监督检查不到位，“打非治违”工作不力。

每一次矿难都会以最残酷的方式给人触目惊心的警
示。现实再一次证明，安全生产不能只依靠企业或个人的自
律自觉，在面临高额利润的诱惑时，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
退一步说，即使大多数企业足够自律，但少数企业的不自觉
一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严格的监管决不可缺位。

那么此次东方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前，监督管
理部门都做了些什么？

调查认定，淮南市政府曾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小煤矿超层
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每季度由淮南市国土
资源局组织对小煤矿测量和评价一次。经查，受淮南市国土
资源局等部门委托的一家公司2009年至2014年6月对东方煤
矿应测22次，实测11次；2012年后，淮南市国土资源局未组织
对测量结果评价。测量严重“缩水”甚至放弃测量，安全隐患就
这样一次次被忽略，最终悲剧难以避免地发生了。

此外，淮南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建立小煤矿越界开采检
查制度的通知》规定：每周检查重点地区重点小煤矿（含东方
煤矿）1次-2次。按照规定，以每周最低只检查一次计，4年
时间应不少于200次。实际上，自2009年以来相关部门仅组
织4次执法检查。

不但执法检查数量上大打折扣，在有限的执法检查中，
最后导致事故发生的隐患也未被发现并整改。在其位不谋
其政，是尸位素餐，还是因为有利益纠葛而故意视而不见？
进一步的调查会揭开谜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监管失职是
板上钉钉的事实。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某个地方的个案。可以
看到，在很多地方的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从地方政府到相关
责任部门，建章立制工作往往是有的，但可惜的是，人命关天
的监管措施只是写在了文件和通知上，在执行时打了折扣，
而这些折扣是致命的。
27条鲜活的生命与家人永隔。惨剧之后的调查和追责决不
能再打折扣。除了告慰逝者，更要强有力地警示所有安全生
产监管部门，决不能让监管打折导致的惨剧再次发生。

亚里士多德曾言，“社会的理性取决于个人的理
性”。备受关注的养老金并轨方案出台引来各种讨论。
如何评判这一改革举措，并形成社会合力来推动，取决
于每一个讨论者的公民理性。一则，公民的理性要在
时、空两个维度上延展；二则，理性的公民只能在全民讨
论的民主参与中逐步生成。

哪怕再偏激的观察者，也会承认，“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缴费”的方案最终通过，无论
如何都是迈出了难得的一步。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
政增收困难重重时，拿出这一既要“为养老金池蓄水”，
又要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缴费、设置职业年金的
办法，实属不易，展现了改革者的决心与锐气。这，难道

不应当给予理性的评价吗？
如论者言，历史造成的问题，只能历史性地解决。

机关及部分事业单位，之所以依赖财政养老，并享有较
高的养老金，有当年的老干部离退休顾虑，也有一定的
扩大内需的考量。并且，这一群体的利益切割，确实直
接关乎社会的安定，不得不采取渐进式策略，没办法一
蹴而就。同时，累积下来的矛盾，比如新人、老人的区
别，都还需要细则来审慎推进，离不开时间上的宽容。

空间上看，各地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不可能一
刀切。中西部的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两千块的月
工资，如果只是强行应缴，可能吃饭、生存都成问题。
就算发达地区广东，前不久有传言出现“集体退休
潮”。倘若真的出现这种局面，连窗口办事都没人理，
甚至夜间上街安全感都会下降，那到头来不还是纳税
人吃亏么？所以，区域、部门、岗位之间的平衡，同样
需要一个协商过程。

但是，不管时间、空间上有多复杂，如何呼吁公民的
理性，终究离不开一场充分的讨论。曾经有统计，49%的
人对养老金“双轨制”严重不满。那么，不满的地方究竟
有什么差别？对改进的方案有没有更好的意见？还算
满意的那部分人，有多少是既得利益，又有多少属于利
益相关者。倾听这些“沉没的声音”，相信会是涵养公民
理性的良性过程，也是中央反复强调“人民主体作用”的
良苦用心。

那么，这场讨论的本质将是什么？首先肯定是利益
之争。可利益之争，不等于盲人摸象，不可缺少经济学
的“透视眼”。财政养老的钱，来自企业的税收、企业的
利润，说到底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养老保险“单
位缴纳”“个人缴纳”，本质上还是来自纳税人。政府部
门是服务机构，本身不创造财富。因此，不要寄望“朝三
暮四”的拼盘，而要深入理解背后的公平性。何为公
平？勤政廉政的程度、社会服务的效度，与社会平均工
资的匹配度，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的考核点——当
思考进入此般流程，公民理性便初现端倪了。

坐而论道，保持理性容易；利益面前，切蛋糕的纠
结，最考验人。呼唤民主，不仅是民主的形式，更是民主
能力的锤炼、民智的开启。这一考，我们躲不开，惟有一
同应试、一同培育难能可贵的公民理性。

让法治的种子在心中发芽
□林亦辰

为选好用好干部
蓄“一池春水”

□曾德斌

日前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指出，要从严
治吏、从严选好管好干部。由“从严选拔任用干
部”，到“从严选好管好干部”，这是中央“严管干
部”信号的再次释放。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把
好干部真正选出来，关键是要落实好中央精神，严
格管理干部队伍，让好干部越来越多，为选拔、任
用干部打好基础。

再好的种子，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不仅难以
生长，就连生根发芽都很困难。干部的成长也是
如此。成长为一个好干部，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
还需要组织的培养，才能实现个人成长进步，更好
更快发展。

当前，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往往“重选
拔、轻管理”。只要选拔的干部“走马上任”，干部
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也就可以松懈了，不是“定期
抓一抓”，就是“出了问题再重点抓”。

所谓“严是爱、宽是害”，如果平时疏于监管，
不严把对干部的选拔任前培养关，甚至“在矮个中
挑高个子”，轻者出现“干部在考察时优秀、上岗后
不适应”的现象，重者造成缺乏堪当大任、关键时
刻能经受住考验的干部，长此以往，必将不利于党
的人才队伍的建设。

选用好干部，前提是要有好干部可选。一方
面，组织部门要坚持严字当头、从严管理，加强干
部的任职培训、动态管理和跟踪培养，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构筑起一道屏障，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

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干部培
养的导向，把干部管理与选拔任用并重起来，以为
党的事业传承和兴旺发达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去培
养干部，以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爱才求才之心去
关爱干部。

基层是干部成长的熔炉。推动干部下基层、
接地气，接受多岗位锻炼、多层次交流、多方面磨
砺，在实践中练就真本领，是培养干部的有效途
径。我们要利用好这一途径，引导更多的机关干
部走进基层、锻炼成长，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选
人用人机制；同时，把培养的重心向一线倾斜，使
基层干部有奔头、更吃香，使更多基层干部安心基
层、踏实干事。

那些德才兼备、严于律己、积极上进的好干
部，理应优先成为考察对象，进入用人视野；而那
些作风散漫、放任自流甚至堕落腐化的干部，就该
进入“黑名单”，接受警示和教育，严重的要及时清
理出党，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总之，要为选好用好干部蓄“一池春水”。

举报环境违法不能忽略失职渎职
□田建川 李代祥

近来，广东、陕西等多个地方相继出台环境违法
有奖举报规定。这对于发动群众参与到环境违法的
监督中来，必将产生积极成效。不过，惩治环境违法
不仅需要公众“雪亮的眼睛”，更需要相关部门“强硬
的双手”，因此除了号召公众举报环境违法本身，也要

鼓励公众积极举报惩治环境违法不力
的失职渎职行为。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频频发生环境
污染恶性事件，严重影响到当地群众的
生产生活。有些地方一些企业违法排
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当地群众很多
时候到相关部门举报多次都毫无结果，
使得相关违法企业肆无忌惮，我行我
素，直到发展成为当地的环境公害。这
种现象背后，恐怕很难说不存在失职渎
职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则是当地有关部门对
环境污染现象视而不见，甚至为当地相
关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背书。河北省
沧县群众举报井水被污染成红色，当地
官员却说是“红豆水”；浙江省某地市民

“愿花２０万元请环境局长下河游泳”，
局长本人却不予回应。环境污染如此
严重肯定非“一日之功”，难道当地相关
部门会毫不知情，还需要请公众来举报
吗？主动作为去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不
正是相关部门的职责所在吗？

惩治环境违法背后的失职渎职行
为，已成社会公众的一大关注点，也引
起一些地方的重视。遗憾的是，从公开
资料来看，目前仅有山东省潍坊市、黑
龙江省海林市等个别地方出台了明确
的“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保护执法人员
失职渎职行为有奖举报”规定。这些规
定列出了“执法监管不到位”、“包庇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
业、关闭的决定而未作出的”等失职渎
职行为，并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调查、核
实确认进行了详细规定。这种做法，无
疑值得在更多地方推广。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而惩治环境
违法，相关部门的监管行为无疑更有效率。在号召
群众举报环境违法的同时，也应鼓励群众举报惩治
环境违法不力的失职渎职行为，倒逼监管有序跟
进，从而筑起环境保护的有效屏障，推动美丽中国
建设稳步前行。

养老金“并轨”考验公民理性
□洪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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